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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 

郭子維先生 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3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 
 
列 席 者 ︰  
 
伍震凌先生  區域工程師 /旺角  路政署  
陳家健先生  油麻地分區特遣隊指揮官  香港警務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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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炳坤先生  主席  鮮果綜合運輸業聯會  
葉強先生  幹事  鮮果綜合運輸業聯會  
 
 
 
開 會 詞  
 
 楊 子 熙 主 席 歡 迎 各 位 與 會 者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 
議 項 一 ：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 
2 .  第 十 次 會 議 記 錄 擬 稿 發 出 後 ， 秘 書 處 並 無 接 獲 任 何 修

訂 建 議 ， 楊 子 熙 主 席 宣 布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。  
 
 
議 項 二 ：  要 求 部 門 嚴 肅 跟 進 果 欄 一 帶 路 邊 車 位 被 非 法

霸 佔 的 情 況  
(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關 注 油 麻 地 果 欄 工 作 小 組 第

5 / 2 0 1 9 號 文 件 )  
 
3 .  楊 子 熙 主 席 歡 迎 以 下 政 府 部 門 及 業 界 代 表 ：  
 

( a )  香 港 警 務 處 油 麻 地 分 區 特 遣 隊 指 揮 官 陳 家 健 先 生

和 油 尖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警 長 王 紹 媚 女 士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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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/策 劃 2 黃 曉 宗 先 生 ；  

( c )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油 尖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

(潔 淨 及 防 治 蟲 鼠 ) 2 阮 佩 卿 女 士 ；  

( d )  九 龍 果 菜 同 業 商 會 執 行 幹 事 葉 本 維 先 生 ；  

( e )  鮮 果 運 輸 業 聯 會 主 席 蔡 秋 潮 先 生 和 司 庫 姚 玉 琼 女

士 ；  

( f )  水 果 蔬 菜 業 職 工 會 秘 書 楊 連 碧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 g )  鮮 果 綜 合 運 輸 業 聯 會 主 席 梁 炳 坤 先 生 和 幹 事 葉 強

先 生 。  
 
4 .  楊 子 熙 主 席 簡 述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補 充 廣 東 道 近 咸 美 頓 街

一 帶 馬 路 及 車 位 被 霸 佔 的 情 況 愈 趨 嚴 重 ， 希 望 部 門 加 強 執

法 。  
 
5 .  陳 家 健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在 今 年 2 月 至 4 月 間，警 方 共 接 獲 1 3 宗 有 關 貨 物

和 車 輛 佔 據 上 址 一 帶 馬 路 的 投 訴，並 發 出 了 1  1 7 3
張 告 票 。  

( i i )  警 方 沒 有 統 計 有 關 果 欄 運 作 的 投 訴 和 執 法 數 字 。  
 
6 .  阮 佩 卿 女 士 簡 述 書 面 回 應 (附 件 一 )。  
 
7 .  葉 本 維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路 邊 車 位 被 霸 佔 的 主 因 是 果 欄 的 卸 貨 和 物 流 處 理

空 間 不 足 ， 單 靠 執 法 不 能 根 治 問 題 。  

( i i )  霸 佔 街 道 的 物 品 並 不 屬 於 果 欄 批 發 商 ， 大 多 是 零

售 商 購 買 後 未 及 運 走 的 貨 品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政 府 增 加 果 欄 的 物 流 處 理 空 間 。  

( i v )  碧 街 近 廣 東 道 最 近 有 數 個 冷 藏 倉 庫 開 業 ， 車 位 被

霸 佔 可 能 與 其 裝 卸 貨 物 活 動 有 關 。  
 

8 .  姚 玉 琼 女 士 回 應 稱 ， 她 將 於 會 後 向 販 商 了 解 有 關 情

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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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有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： ( i )部 分 霸 佔 街 道 的 人

士 並 非 商 會 會 員 ， 現 時 只 與 商 會 代 表 商 討 未 必 能 解 決 問

題； ( i i )希 望 商 會 加 強 與 業 界 溝 通，勸 諭 及 教 育 業 界 人 士 避

免 霸 佔 街 道 ； 以 及 ( i i i )政 府 部 門 執 法 及 勸 諭 後 ， 情 況 有 所

改 善 。  
 
1 0 .  陳 家 健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警 方 會 與 區 內 冷 藏 倉 庫 的 營 運 者

溝 通 ， 勸 諭 他 們 減 低 作 業 的 噪 音 和 滋 擾 。  
 
1 1 .  阮 佩 卿 女 士 表 示 ， 食 環 署 會 積 極 與 業 界 人 士 聯 繫 ， 勸

諭 他 們 避 免 將 貨 物 擺 放 在 街 上 。 然 而 ， 署 方 較 難 處 理 在 深

夜 放 在 馬 路 的 貨 物 。  
 

1 2 .  有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( i )近 年 碧 街 、 咸 美 頓

街 、 廣 東 道 、 東 安 街 及 渡 船 街 一 帶 的 冷 藏 倉 庫 不 斷 增 加 ，

不 但 佔 據 車 位 卸 貨 ， 夜 間 產 生 的 噪 音 更 影 響 居 民 入 睡 ， 市

民 對 它 們 的 營 運 十 分 反 感； ( i i )未 見 政 府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改 善

冷 藏 倉 庫 造 成 的 滋 擾 問 題 ，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嚴 厲 執 法 ； ( i i i )  
希 望 部 門 統 計 有 關 果 欄 運 作 的 投 訴 和 執 法 數 字 ， 以 便 檢 視

改 善 措 施 的 成 效 ； ( i v )希 望 商 會 向 販 商 了 解 霸 佔 車 位 的 情

況 ， 以 供 執 法 部 門 跟 進 ； 以 及 ( v )希 望 商 會 與 窩 打 老 道 一 帶

的 販 商 協 調 ， 整 理 行 人 路 上 的 貨 物 ， 預 留 足 夠 空 間 讓 行 人

通 過 。  

 
1 3 .  葉 強 先 生 解 釋 ， 近 月 為 芒 果 和 榴 槤 的 旺 季 ， 因 此 街 上

堆 積 了 較 多 貨 物 。  
 
1 4 .  陳 家 健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建 議 市 民 發 現 噪 音 後 盡 早 報 警 ， 讓 警 方 及 時 跟 進

及 鎖 定 涉 案 人 士 。  

( i i )  警 方 會 檢 視 投 訴 和 執 法 數 字 的 統 計 方 式 。  

( i i i )  警 方 以 一 視 同 仁 的 準 則 執 法 ， 不 會 因 應 個 別 地 區

的 情 況 採 用 不 同 的 執 法 尺 度 。  
 
1 5 .  有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及 查 詢： ( i )警 方 應 加 強

巡 邏 ， 發 現 噪 音 時 應 主 動 與 涉 事 人 士 溝 通 ， 不 要 待 市 民 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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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 才 跟 進； ( i i )警 方 應 在 上 址 一 帶 進 行 針 對 性 執 法 行 動，以

收 阻 嚇 作 用 ； ( i i i )該 等 冷 藏 倉 庫 位 於 民 居 附 近 ， 產 生 的 噪

音 對 居 民 造 成 滋 擾，政 府 應 規 限 其 作 業 時 間； ( i v )業 界 人 士

使 用 電 動 卡 板 車 裝 卸 貨 物 時 ， 應 注 意 噪 音 和 安 全 問 題 ， 並

建 議 商 會 向 前 線 員 工 提 供 作 業 指 引 ； 以 及 ( v )部 分 人 士 不 但

在 行 人 路 上 使 用 電 動 卡 板 車 ， 更 在 卡 板 車 移 動 時 跳 到 車

上 ， 欲 知 此 行 為 是 否 犯 法 ， 以 及 哪 個 部 門 會 跟 進 問 題 。  
 
1 6 .  陳 家 健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如 發 現 有 人 站 在 移 動 中 的 卡 板 車 上，警 方 會 制 止。 

( i i )  電 動 卡 板 車 並 不 屬 於 運 輸 署 定 義 的 車 輛 ， 因 此 不

受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(第 3 7 4 章 )規 管 。 然 而 ， 根

據 其 他 警 區 的 經 驗 ， 若 有 關 行 為 對 其 他 人 造 成 影

響 ， 或 可 引 用 《 簡 易 程 序 治 罪 條 例 》 作 出 檢 控 。  

( i i i )  警 方 會 研 究 相 關 檢 控 資 料 ， 再 於 下 次 會 議 提 供 更

確 實 的 答 覆 。  
 
1 7 .  黃 曉 宗 先 生 表 示 ， 運 輸 署 早 前 曾 就 電 動 卡 板 車 進 行 研

究 ， 研 究 結 果 與 警 方 的 回 應 一 致 。  
 
1 8 .  姚 玉 琼 女 士 回 應 稱 ， 他 們 曾 與 業 界 溝 通 ， 勸 諭 販 商 避

免 站 在 卡 板 車 上 ， 情 況 現 已 有 所 改 善 。 然 而 ， 部 分 並 非 商

會 會 員 的 人 士 沒 有 理 會 他 們 的 勸 告 ， 亦 有 人 反 映 從 未 因 站

在 卡 板 車 上 而 被 檢 控 。  
 
 
議 項 三 ：  要 求 部 門 全 面 改 善 果 欄 周 邊 的 路 面 維 修 質 素

(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關 注 油 麻 地 果 欄 工 作 小 組 第

6 / 2 0 1 9 號 文 件 )  
 
1 9 .  楊 子 熙 主 席 歡 迎 以 下 政 府 部 門 及 業 界 代 表 ：  
 

( a )  路 政 署 區 域 工 程 師 /旺 角 伍 震 凌 先 生 ；  

( b )  九 龍 果 菜 同 業 商 會 執 行 幹 事 葉 本 維 先 生 ；  

( c )  鮮 果 運 輸 業 聯 會 主 席 蔡 秋 潮 先 生 和 司 庫 姚 玉 琼 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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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 ；  

( d )  水 果 蔬 菜 業 職 工 會 秘 書 楊 連 碧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 e )  鮮 果 綜 合 運 輸 業 聯 會 主 席 梁 炳 坤 先 生 和 幹 事 葉 強

先 生 。  
 
2 0 .  楊 子 熙 主 席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補 充 如 下 ： ( i )路 政 署 曾

表 示 ， 若 使 用 較 耐 用 的 路 面 修 復 物 料 ， 維 修 需 要 數 日 才 能

完 成，使 用 臨 時 物 料 則 可 較 快 完 成 工 程；以 及 ( i i )部 分 道 路

進 行 挖 掘 工 程 後 ， 重 鋪 的 路 面 質 素 欠 佳 ， 希 望 署 方 跟 進 有

關 情 況 。  
 
2 1 .  伍 震 凌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承 建 商 進 行 維 修 前 ， 須 就 所 用 物 料 及 工 序 細 節 向

路 政 署 提 交 建 議 書 及 物 料 測 試 報 告 ， 經 署 方 審 批

後 才 可 開 展 工 程 。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， 署 方 會 按 既 定

指 引 及 監 管 機 制 監 督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會 因 應 道 路 破 損 程 度、交 通 流 量、施 工 範 圍、

時 間 等 因 素 ， 安 排 合 適 的 修 復 工 作 。 如 道 路 繁 忙

和 破 損 範 圍 較 小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使 用 較 快 凝 固 的 臨

時 物 料 ， 以 盡 快 重 開 道 路 予 公 眾 使 用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使 用 臨 時 物 料 維 修 路 面 後 的 情

況 ， 適 時 安 排 較 大 範 圍 的 重 鋪 工 程 。  

( i v )  就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提 及 的 路 段 ， 署 方 會 詳 細 檢 視 路

面 狀 況 ， 安 排 合 適 的 維 修 工 程 。  
 
2 2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( i )不 少 商 戶 表 示 ， 即 使

需 要 較 長 時 間 維 修 ， 他 們 仍 傾 向 支 持 使 用 較 耐 用 的 物 料 修

復 路 面； ( i i )某 種 快 乾 混 凝 土 可 在 保 持 質 量 的 情 況 下 加 快 凝

固 速 度 ， 部 門 可 考 慮 使 用 該 種 物 料 ； ( i i i )碧 街 、 渡 船 街 及

登 打 士 街 一 帶 的 行 人 路 雖 已 多 次 重 鋪 ， 但 路 磚 很 快 又 出 現

破 損 ， 路 面 變 得 凹 凸 不 平 。 建 議 部 門 研 究 改 善 方 法 ， 例 如

加 固 路 磚 或 改 以 其 他 方 式 重 鋪 路 面；以 及 ( i v )有 殘 疾 人 士 反

映，德 昌 街 或 德 昌 里 是 前 往 渡 船 街 /窩 打 老 道 行 人 天 橋 升 降

機 的 必 經 之 路 。 然 而 ， 該 兩 條 街 道 兩 側 皆 有 石 壆 ， 使 用 輪

椅 的 人 士 難 以 橫 過 馬 路 到 升 降 機 ， 建 議 運 輸 署 在 該 處 設 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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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 障 礙 過 路 設 施 。  
 
2 3 .  黃 曉 宗 先 生 表 示 ， 會 在 收 到 有 關 資 料 後 轉 交 由 相 關 負

責 的 運 輸 署 同 事 跟 進 。  
 
 
議 項 四 ：  跟 進 本 年 度 舉 辦 活 動 詳 情 及 匯 報 有 關 報 價 結 果  
 
2 4 .  楊 子 熙 主 席 重 申 ， 如 成 員 與 討 論 事 項 之 間 有 利 益 關

係 ， 應 即 席 申 報 利 益 。 利 益 申 報 表 格 已 置 於 桌 上 ， 填 妥 的

表 格 須 交 由 秘 書 處 存 案 。  
 

2 5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於 上 次 會 議 同 意 將 撥 款 用 於 兩 項 活

動： ( i )舉 辦 座 談 會；以 及 ( i i )將 今 年 年 初 發 布 的「 油 麻 地 果

欄 保 育 和 活 化 方 案 研 究 – 原 址 保 留 或 搬 遷 兩 種 情 況 下 的 研

究 方 案 」 報 告 製 成 書 刊 ， 並 向 公 眾 提 供 印 刷 版 及 電 子 版 。  
 

2 6 .  因 報 價 內 容 屬 敏 感 資 料 ，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同 意 以 閉 門 會

議 形 式 商 議 揀 選 報 價 事 宜 ， 相 關 的 錄 音 亦 不 會 上 載 到 區 議

會 網 頁。待 報 價 事 宜 商 議 完 畢 後，方 會 恢 復 進 行 公 開 會 議 。 
 
(會 後 補 註 ︰ 上 文 第 2 4 至 2 6 段 的 會 議 內 容 未 被 錄 音 。 )  
 
(進 行 閉 門 會 議 4 0 分 鐘 。 )  
 

2 7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決 定 將 部 分 撥 款 用 於 製 作 座

談 會 的 紀 念 品 。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為 紀 念 品 進 行 報 價 、

預 算 等 工 作 。 工 作 小 組 會 於 下 次 會 議 一 併 決 定 各 項 活 動 的

預 算 開 支 。  
 
 
議 項 五 ：  其 他 事 項  
 
2 8 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 1 9 分 結 束 。  
 
 
 
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9 年 6 月  

 - 7 - 



附件一

要求部門嚴肅跟進果欄一帶路邊車位

被非法霸佔的情況

多謝油尖旺區議會楊子熙議員就上述標題事宜提呈文件，並

要求食物環境衞生署（下稱「本署」）作出回覆。本署現按職權

範圍就文件中提出的查詢回覆如下：

雜物阻街屬於街道管理問題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工作範

疇。本署主要職責是保持環境衞生，因此會優先處理妨礙垃圾清

掃工作的物品或非法販賣的情況，並按實際情況採取執法行動。

此外，本署也會積極參與跨部門聯合行動，以配合統籌部門打擊

有關的違規活動。

過去一年，本署沒有接獲有關油麻地位於窩打老道至登打士

街之間的廣東道、新填地街附近一帶店鋪在晚上 9 點至淩晨時份

用水果批發的物品或其他雜物霸佔停車咪錶泊位、馬路和此類位

置的投訴。  

本署一向十分關注油麻地窩打老道至登打士街之間的廣東

道、新填地街附近一帶店鋪阻街和環境衞生問題。除了每天安排

清掃垃圾及不時進行街道清洗服務外，本署亦積極安排人員向在

行人路擺放物品造成阻礙或妨礙街道清掃工作的店鋪，與及在公

共地方胡亂棄置垃圾干犯潔淨罪行的違例人士採取執法行動。在

過去一年，本署向上述地點一帶店鋪就違規阻街情況共發出 3 張

定額罰款通知書。本署在妨礙街道清掃工作而無人認領的物品上

共張貼 47 張「移走障礙物通知書」，要求物主於限時內移走。同

期，本署在上述地點一帶向違反潔淨罪行的違例者共發出 74 張

定額罰款通知書。

本署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及採取適當行動，以保持環境衞

生。



食物環境衞生署

油尖區環境衞生辦事處

2019 年 5 月  



油尖旺區議會

關注油麻地采欄工作小組第十一次會議

九龍西區地政處回應

要求部門嚴肅跌進呆欄一帶路邊車位被非法霸估的情況

處理店鋪擺放物品及雜物於公眾地方（包括咪錶停泊位、土落客

位、 馬路及行人路等）造成交通阻礙及環境衛生等事宜，涉及多個政府

部門（包括食物環境衛生署（＂ 食王軍署 ” ）、警務處及運輸署等）的職權範

疇及其相關法例，有關部門會按實際情況及其相關法例作跌進處理。

一般而言，食環署和警務處可根據《筒易程序治罪條例﹜（第228

章）第4A條作出檢控。若擺放物品在公眾地方妨礙街道清掃工作，食

環署亦可根據﹛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〉（第132 章）第22條，向這例者

發出通知書要求將有關物品移除，否則可被檢控。隨著《定領罰款（公

眾地方潔淨及阻礙）條例》於2016 年 9 月 24 日起正式實施，食主義署和警

務處已獲斌權執行定額罰款制度，就店鋪在鋪前公眾地方擺放物品造

成阻塞行為， 向這例人士發出 1, 500元定額罰款通知書。

按政府部門的分工，處理店鋪擺放貨品及雜物於公眾地方造成

交通阻礙及環境衛生等事宜不屬地政總署的職權範疇，相信有關部門

會就以上事宜作適當跌進及回應。

地政總署

九龍西區地政處

2019 年 5 月 21 日

附件二




